米东铁厂沟消防设施及装配式部件生产  建设项目“9·7”高处坠落事故责任
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报告

2024年9月7日8时50分许，位于米东区九沟南路377号消防设施及装配式部件生产建设项目工地，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造成1人死亡。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规定要求，区安减委办组织对米东铁厂沟消防设施及装配式部件生产建设项目“9·7”高处坠落事故开展评估工作，现将事故责任追究和防范措施落实情况的评估工作报告如下：
一、评估工作组织及开展情况
区安减委办成立了由区纪委监委、米东公安分局、区化工工业园、区建设局、区应急管理局、区人社局、区司法局、铁厂沟镇人民政府、区总工会等单位组成的评估组。评估组依据《米东铁厂沟消防设施及装配式部件生产建设项目“9·7”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采取调阅事故档案和查阅相关文件材料等方式，对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开展了评估工作，形成了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的评估报告。
二、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一）孙证正：新疆西域鹏达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处理建议：米东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落实情况：米东区应急管理局对孙证正处人民币65344.8元（陆万伍仟叁肆拾肆元捌角）罚款的行政处罚，已缴纳。

（二）刘小筠：新疆西域鹏达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消防设施及装配式部件生产建设项目经理。

处理建议：由米东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之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落实情况：米东区应急管理局对刘小筠处人民币14925.8元（壹万肆仟玖佰贰拾五元捌角）罚款的行政处罚，已缴纳。

（三）张江林：新疆西域鹏达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消防设施及装配式部件生产建设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处理建议：由米东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之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落实情况：米东区应急管理局对张江林处人民币20141.2元（贰万零壹佰肆拾壹元贰角）罚款的行政处罚，已缴纳。

（三）新疆西域鹏达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处理建议：由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对新疆西域鹏达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未执行米东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于2024年9月5日下达的限期整改通知书，未完成整改擅自施工。建议由区建设局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
落实情况：米东区应急管理局对新疆西域鹏达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处人民币50万元（伍拾万元整）罚款的行政处罚，该公司申请分期缴纳，已缴纳10万元，剩余40万元未到分期缴纳期限。区建设局对新疆西域鹏达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处人民币20000元（贰万元整）罚款的行政处罚，罚款已缴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对新疆西域鹏达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作出暂扣安全生产许可证45日的行政处罚决定。
三、事故整改防范措施落实情况
（一）新疆西域鹏达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事故调查报告要求：新疆西域鹏达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必须对从业人员进行钢结构安装专项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认真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范佩戴、使用劳动防护用品。

落实情况：新疆西域鹏达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开展钢结构安装专项教育培训2次，培训人员30人次 ；开展8次隐患排查，排查出18项隐患，均已整改完毕；2024年消防设施及装配式部件生产建设项目已完工，该企业汲取事故教训，新修订《安全生产责任制度》《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处理制度》《各工种安全技术操作规程》等制度，并对从业人员开展安全综合教育培训2次（对新修订制度、操作规程等进行培训），培训人员32人次。制定《企业安全物资供应单位及施工人员个人安全防护用品管理制度》，针对规范佩戴、使用劳动防护用品开展教育培训1次，共32人次参加，并为从业人员发放安全帽、安全网、护目镜等安全防护用品共计130余件。
（二）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建设局（交通局）

事故调查报告要求:应当加强建设行业的安全宣传教育工作，强化建筑施工领域职责范围内施工安全监督管理，增强事故防范和应对能力。
落实情况：2024-2025年，组织2场现场警示教育会，324家企业参加。2025年6月26日，组织安全生产观摩会，151家企业参加。自2024年4月以来，米东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对该项目共进行了9次监督检查，送达9份限期整改通知书，共发现38项安全隐患，均已整改完毕。

（三）米东区化工工业园管理委员会

事故调查报告要求：应当加强对园区建筑施工工地的监督、检查力度，督促建筑施工企业认真做好安全生产管理工作。
落实情况：2025年3月11日，化工园管委会联合工信局、瑞兴社区检查建筑施工工地发现14项隐患，均已整改完毕；2025 年8月27日，联合瑞兴社区检查建筑施工工地发现4项隐患，均已整改完毕；2025年4月17日，化工园管委会结合米东区化工工业园安全生产实际编制《工贸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指导手册》督促企业做好安全生产管理工作。

（四）米东区铁厂沟人民政府

事故调查报告要求：应当加强安全生产检查力度，提醒企业做好隐患排查整改工作，防范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

落实情况：2025年，铁厂沟人民政府对辖区企业累计开展检查安全隐患排查2894家次,检查安全隐患4249条,其中立查立改隐患4961条,限期整改隐患931条,均已整改完毕。针对消防设施及装配式部件生产建设项目工地走访12次、下发安全生产提醒60条；开展安全教育培训28场，共1000余家次企业参加。
四、存在的问题
新疆西域鹏达工程建设有限公司行政处罚尚未完全履行。因企业经营困难提交分期缴纳申请，现已缴纳10万，剩余40万截至事故评估组开展评估工作时，新疆西域鹏达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未完全履行行政处罚决定。
五、总体评估意见

评估组对米东铁厂沟消防设施及装配式部件生产建设项目“9·7”高处坠落事故防范与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评估。评估组查阅了相关资料，检查整改落实情况，对有关责任人员、责任单位行政处罚等方面情况进行核查。事故有关单位及责任人能够按照事故批复要求，对照事故调查报告指出的主要问题和措施建议整改落实到位。

六、工作建议

新疆西域鹏达工程建设有限公司要持续加强开展安全教育培训，严格落实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及时发现并制止“三违”行为，预防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

附件：

1.米东铁厂沟消防设施及装配式部件生产建设项目“9·7”高处坠落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问题清单

2.米东铁厂沟消防设施及装配式部件生产建设项目“9·7”高处坠落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工作建议清单

3.米东铁厂沟消防设施及装配式部件生产建设项目“9·7”高处坠落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经验做法清单

米东铁厂沟消防设施及装配式部件生产建设项目9·7事故

整改和防范措施落实情况评估组

2025年12月3日

附件1：
米东铁厂沟消防设施及装配式部件生产建设项目“9·7”高处坠落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落实情况评估问题清单
	序号
	问题描述
	备注

	1
	新疆西域鹏达工程建设有限公司行政处罚尚未完全履行。
	


附件2：

米东铁厂沟消防设施及装配式部件生产建设项目“9·7”高处坠落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落实情况评估工作建议清单
	序号
	建议内容
	备注

	1
	建议新疆西域鹏达工程建设有限公司要持续加强开展安全教育培训，严格落实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及时发现并制止“三违”行为，预防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
	


附件3：
米东铁厂沟消防设施及装配式部件生产建设项目“9·7”高处坠落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落实情况评估经验做法清单
	序号
	名称
	经验描述
	备注

	1
	无
	无
	




